学校禁烟致全体教职工公开信
尊敬的老师们：
————吸烟危害
据报道，一支香烟可以产生500毫升的烟雾，香烟中含有1400多种有害成分。吸烟时产生烟雾里有40多种致癌物质，还有十多种会促进癌发展的物质，其中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尼古丁、一氧化碳和多种其它金属化合物。一支烟所含的尼古丁就足以杀死一只小白鼠。香烟烟雾中大量的一氧化碳同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比氧大240～300倍，严重地削弱了红细胞的携氧能力，因此，吸烟使血液凝结加快，容易引起心肌梗塞、中风、心肌缺氧等心血管疾病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吸烟者还严重妨碍他人健康。
调查研究表明，吸烟者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者高10～13倍，吸烟对自己的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也对别人的健康造成威胁。吸烟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引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对国家、社会、家庭和个人，都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祸害。烟草是人类第一杀手，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。全球共已有11亿吸烟者，每年导致近500万例可以预防的死亡，而我国每年吸烟、吸二手烟而致病死亡的人高达120万人。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吸烟率呈上升趋势，如不采取有效措施，无疑将对我国公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。
————教师责任
学校是培养人精神文明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场所，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创造者，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肩负起民族复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。因此，教育部、卫生部于2010年6月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》和《无烟学校参考标准》，要求学校开展控烟宣传教育，创建无烟校园，切实保护学生免受烟草烟雾的危害，培养学生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创建清新的学习环境。因此，作为教师要牢固树立禁烟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更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。
为此，我们希望：
一、全体教师从自身做起，不带香烟进入校园，不在学校吸烟，自觉维护校园的无烟环境。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树立健康科学的人生观，要有自控能力，抵制诱惑，拒绝吸第一支烟。
二、全体老师做禁烟的表率，要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禁烟公共意识教育，教育引导学生珍爱健康、拒绝烟草。
三、全体教师签订禁烟责任书，自觉做到不吸烟、不劝烟，主动劝阻公共场所吸烟行为，争做禁烟控烟监督员。
学校是文明建设的窗口，教师是文明精神的传播者，承载着民族振兴的光荣使命，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，为中华民族的未来，拒绝烟草，珍爱生命，倡导文明，共创一个没有烟草危害的清新的和谐校园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
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工会
2020年7月17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　　吸烟有害健康。在校园里吸烟，不利于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养成良好行为习惯，也有损于营造教书育人的清新校园环境。加强学校禁烟控烟工作，对于建立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，整体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具有极为重要意义。根据中央关于公共场所禁烟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教育系统实际，现就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禁止在中小学幼儿园内吸烟。凡进入中小学、中职学校、幼儿园，任何人、任何地点、任何时间一律不准吸烟。校长是学校禁烟第一责任人，不但要率先垂范，还要认真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，加强学校治理，完善禁烟措施。要在校门口显眼处设立“无烟校园”或禁烟标志。学校不设置吸烟区，不摆放烟具，不出现烟草广告或以烟草品牌冠名学校、教学楼。学校小卖部不得销售烟草制品。要做好校外人员进入校园时的禁烟解释和劝导工作。
　　二、严格限制在高等学校内吸烟。所有高等学校建筑物内一律禁止吸烟，也不得设置吸烟室，在醒目位置要设置禁烟标识和学校禁烟监督电话。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室外露天区域设置少量吸烟区，并要设置明显的引导标识和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等提醒标识。吸烟区设置应符合消防要求，远离师生集中场地和必经通道。有条件的学校要安装烟雾报警、视频设备等装置，加强对吸烟的监控，防止有人在相对独立的办公室或实验室内吸烟。采取有效措施，鼓励引导有吸烟习惯的师生戒烟。
　　三、加强吸烟有害宣传教育。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利用世界无烟日、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节点，利用课堂、讲座、党团活动等对学生开展禁烟教育。讲透吸烟的危害性，普及基本医学知识，让远离烟草成为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自觉行为，让吸烟者争相戒烟成为时尚，劝阻吸烟，拒绝二手烟，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无烟氛围。
四、建立禁烟工作长效机制。各地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“无烟校园”创建活动，建立督导检查机制，加强对行政区域内学校禁烟工作的检查和指导，对禁烟工作措施落实不力的学校要进行查处通报。学校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将履行禁烟职责纳入教职工考核和学生评价体系。设立禁烟监督员，加强禁烟日常动态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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